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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是一名可爱的小姑娘，说起话来眼睛一眨一

眨的，很讨人喜欢。可是她妈妈却是愁眉苦脸的，担心

女儿下巴上的疤痕越来越深，将来影响整体美观。原

来，小美在快乐幼儿园上中班，上课时因与一小伙伴打

闹被对方抓伤。虽然老师发现后进行了制止，但是小

美仍然流了不少血，而且下巴处还留下了疤痕。听大

夫说，如果这块疤痕不能消失的话，小美在两年以后就

需要做激光手术。

小美的妈妈曾经跟对方小朋友的家长沟通过，对

方同意支付小美的医疗费用，可是双方家长都认为幼

儿园需承担一定责任。在他们看来，如果幼儿园老师

注意维护课堂纪律，及时发现孩子们打闹的苗头并适

时引导和制止，小美就不会被抓伤。但是，在跟幼儿园

的交涉过程中，幼儿园始终坚持自身没有责任，拒绝赔

偿任何费用。那么，幼儿园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小美

的妈妈特意向律师咨询。

学校应承担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

在教育方面，学校和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承

担着教书育人的重要责任，不但要向学生传授科学文

化知识，更要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在

管理方面，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

理措施，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可以依法对违规违纪学生

实施教育惩戒；在保护方面，学校有义务确保每一名在

校学生的安全，不得在危及学生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

和其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安排学生参加

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时，应当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如果学校未履行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

成年学生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学生致他人人身

损害的，那么，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学生越小学校需要承担的责任越大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是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鉴于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有其自

身发展规律和特点，学校要对不同年龄的学生承担不

同责任：

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园内受到伤害，对学

校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不满 8 周岁的

未成年学生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受到人

身损害的，首先推定学校承担责任；如果学校能够证明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二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发生校园伤害事故，学

校应当依据其过错程度承担过错责任，有多大过错就

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此外，在校学生受到第三人伤

害的，第三人作为侵权人，应当对伤害行为承担责任。

但是，如果学校未尽到管理职责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

本案中，上课老师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孩子们的

打闹，致使小美的下巴被抓伤，除抓人的小朋友要承担

责任以外，幼儿园也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司法实践

中，法院一般会根据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

尽到管理职责的程度来确定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因

此，律师认为，幼儿园把责任全部推卸在孩子身上是不

正确的。

小美的家长可以代为主张权益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

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在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时，监护人（一般为

父母）应代为主张权益。据了解，小美的妈妈已经支付

了相关医疗费、来往医院的交通费，而且还有误工费等

费用。因此，小美的妈妈可以与对方家长以及幼儿园

沟通，共同协商如何支付费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

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

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律师告诉小美的妈

妈，她可以在需要激光治疗费用出现时，要求对方家长

和幼儿园一次性付清。小美的妈妈说她会把律师提到

的相关法律条文打印出来交给幼儿园，然后跟对方协

商，实在不行再启动司法程序。几天后，律师收到消

息，幼儿园已经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小美的医疗费用将

由对方孩子家长和幼儿园一次性付清，小美的妈妈非

常感谢律师的工作。

安全无小事，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有

责任保障孩子在校学习、生活的安全，尤其是三四岁

的孩子正处在活泼好动、缺乏纪律意识的阶段，更需

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加以教育和引导。当然，在司法

实践中，学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开展了日常安

全教育、管理行为是否存在疏忽、发生伤害事故后是

否及时进行救治，以及学校工作与伤害事故的发生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等，是判定学校是否承担责任的重要

标准。

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据《法治日报》

孩子在幼儿园受伤
谁该担责

都是醉驾惹的祸

小型客车撞上绿化带
本报讯 周瑶 张鹏报道 酒后驾驶是个

老调重弹的问题，但仍有部分驾驶员不吸取教

训，执意触碰法律的红线。近日，在宜春城区就

有一名驾驶员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最终撞上

了路边的绿化带，造成车辆受损、绿化带受损的

道路交通事故。

当日 1 时 10 分许，宜春交警直属一大队事故

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锦绣大道与上高路交叉

路口处，有一辆车子冲进了路边的绿化带。

接到报警后，该大队事故中队民警立即赶到

现场，发现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斜停在锦绣大道与

上高路交叉路口西方向辅道的绿化带内，车子和

绿化带受损严重。事故中队民警立即对现场进

行勘察，发现该车驾驶室内坐着一名男子，神情

恍惚、满脸通红，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气。经检

查，该男子并未受伤。民警遂对其进行呼气式酒

精检测，结果为 196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机

动车。

经调查，事故当事人李某鹏于当晚 22 时许

与其朋友吃夜宵时喝了三杯半白酒，随后于次

日 0 时 30 分许用微信小程序叫了辆滴滴快车到

了自己的住处，后又驾驶小型普通客车准备前往

其姐姐家中。期间，李某鹏在驾车途经锦绣大道

与上高路交叉路口时，将车开上了绿化带。据李

某鹏交代，由于喝了酒的缘故，他完全不知道自

己为什么打车回到住处后又驾车出门，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将车开上绿化带的。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深入企业走访宣教
推进“减量控大”工作

本报讯 陈志洪 欧阳滢报道 为进一步

加大对辖区运输企业、重点工程单位的交通安全

源头监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宜春交警直

属一大队深入辖区相关企业和单位，通过走访排

查、宣传教育等形式，扎实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

防“减量控大”工作。6 月份以来，共走访排查企

业、运输单位13 家。

走访排查除隐患。在走访排查过程中，机场

中队来到辖区的锦湖苑、秀江南等项目部建筑工

地，要求项目部加强对工地大型运输车的交通安

全管理，严禁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秩序科和

城南中队分别来到宜春公交集团和宜春汽车西

站，检查公交车上的安全设备，要求客运企业负

责人切实担负起安全主体责任，做好企业内部安

全生产管理，确保交通安全；宜阳中队和城南中

队分别来到辖区危化品运输企业和物流公司，检

查一车一档、车辆 GPS 安装使用情况等，要求企

业充分认识运输安全的重要性，要求运输企业和

驾驶人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安全操

作规程驾驶车辆，严禁超员、超速、超载、疲劳驾

驶、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行车安全。

宣传教育进企业。6 月 16 日下午，事故中队

来到宜春市玉禾田环卫公司，针对夏季高温季节

环卫工人的交通安全上了一堂生动的宣传教育

课。在该公司会议室，民警首先播放了系列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片，结合事故中队办理的典型案

例，以案说法，向环卫工人们讲解了酒后驾驶、疲

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逆行、闯红灯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引导大家认真吸取交

通事故惨痛教训，在日常工作中要文明行车，注

意避让车辆，确保自身安全。


